博爱县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

2023年第2号

博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2021年至2022年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

博爱县审计局自2023年3月20日至2023年7月21日，对博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2021年至2022年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

博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（以下简称县交警队）为县公安局内设机构，规格为副科级。主要职责是依法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，处理交通事故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和公路治安秩序等工作。内设办公室、法制室、事故科、机动车管理所、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交通警察中队等15个科室。截至2022年末在职人员206人，其中：编制人员61人、辅警145人。离退休人员29人。

县交警队账面反映，2021年至2022年收入总额3972.97万元，其中：2021年收入2224.62万元（财政拨款收入），2022年收入1748.35万元（财政拨款收入1730.35万元、其他收入18万元）；支出总额4449.27元，其中：2021年支出2344.78万元，2022年支出2104.49万元；2021年至2022年收支结余-476.3万元，其中：2021年收支结余-120.15万元，2022年收支结余-356.15万元。

截至2022年末，县交警队资产总额524.24万元，其中：财政应返还额度2.95万元，其他应收款205.87万元，固定资产净值315.42万元；负债总额329.90万元（其他应付款）；净资产194.34万元（累计盈余）。
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，县交警队提供的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基本真实反映了2021年至2022年财政收支状况，会计处理基本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，在合法性方面存在未按规定上缴财政资金等问题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　　（一）未按规定上缴财政资金

（二）固定资产账实不符

（三）专用材料未严格管理

（四）原始凭证不规范

（五）往来款项长期未清理

　　　四、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对未按规定上缴财政资金等问题，要求县交警队积极进行整改。

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博爱县审计局建议：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，加强对原始票据的审核把关，依法规范财务报销行为。积极采取措施清理往来款项，避免财政资金损失。加强对车辆和专用材料的使用管理，定期盘点固定资产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　　
五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　　目前，对未按规定上缴财政资金、固定资产账实不符等问题，县交警队已积极进行了整改，健全了内控制度，规范了财务管理。具体整改结果由县交警队向社会公告。

